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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马 科

汉住建函〔2025〕74号

对市人大六届六次会议第 249 号建议的答复函

王利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大对全市城区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规范

化管理的建议》（第 249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局始终坚持“人民城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为人民”

理念，紧盯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目标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

作部署，以城市更新、基础设施补短、安全韧性提升为抓手，统

筹推进城市道路建设改造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一是大力实施“断头路”打通专项行动，指导县（区）住建部门依

据城市路网规划，以优化城市快速路、主干路、次干路和支路等

级配置合理为目标，2021 年以来全市先后新建和拓宽改造城市

道路 130余条、约 312公里，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 1388.5公里，

建成区路网密度达到 8.25公里/平方公里，城市交通“微循环”体

系加快形成，市民“行路难”问题得到有效缓解。二是在道路建设

工程中严格落实规划条件要求，并充分融入“慢行交通”理念，城

市 2021年以来新建的次干道以上道路均建设了非机动车道和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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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系统，特别是在滨江新区、兴汉新区，我们大力推广将人行道

外侧的空间同道路进行一并设计，不仅优化了道路功能，还预留

空间增设了公共座椅、人行道无障碍坡道等设施，方便市民顺利

出行。三是及时缓解重点区域交通压力，聚焦吾悦广场等人流量

较大的重点场所，指导汉台区住建部门优化吾悦环岛改造设计方

案，及时拆除了环岛转盘，施划了道路标识标线，完善红绿灯等

交通信号设施，群众出行的安全感、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。

四是有序补齐城市道路交通信号设施短板，制定印发了《城市道

路交通信号设施应建未建排查整改工作方案》，联合公安交警部

门对全市城市道路交通信号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排查，督促相

关责任主体对汉台区供电大道与光明路十字、南郑区西街坊路与

南郑大道丁字路口、城固县西六路与民主路丁字路口 3 处“应建

未建”（未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）的交通信号设施进行了补建，

有效保障了居民出行安全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您的建议，围绕“努力建设生态城市，

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汉中新篇章”战略目标，不断优化提升城

市道路交通体系，切实改善居民出行环境。一是聚焦城市建设发

展中遇到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，将西二环（龙江南路）、江湾路、

东昌路等“断头路”打通项目纳入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清单，统筹多

方资源，严格按照规划条件落实机非分离建设要求，合力推进城

市道路项目落地实施，不断疏通城市交通“经脉”。二是在谋划住

房城乡建设项目时，重点围绕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流改造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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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增加城市道路优化提升类别，督促县（区）住建部门在摸清

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基础上，加快实施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

道分流改造，不断优化市民出行环境。三是抢抓国家政策机遇，

组织县（区）住建部门进一步包装申报城市排水防涝、雨污分流

改造等领域的中央预算内和超长期国债资金项目，在实施排水防

涝项目时一并完善机非分离设施。四是加强与公安交警、城市管

理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督促指导县（区）有序开展城市道路建设

投用与移交管理工作，确保城市道路及相关设施建成后有人管理、

有人维护，为城市安全运行和群众出行方便打牢坚实基础。

感谢您对汉中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同时，欢迎您在

以后的工作中再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汉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10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胡源邈 电话：262653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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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代选工委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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